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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黑暴分子去年6月21日包圍

及衝擊灣仔警察總部，外號「佔旺畫

家」的潘浩超向防守的警員、警署外

牆等狂擲雞蛋，於早前被裁定非法集

結、刑事毀壞和襲警等9罪罪成，昨

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判刑。裁判官劉綺雲指本案案情嚴重，雖無警員實質受

傷，但被告的掟蛋行為歷時不短，掟物數目也不少，還不斷以粗言穢語辱

罵警員，擔任領導者的角色，其行為對公眾造成滋擾，且威脅公眾安全，

遂判處被告21個月監禁。

圍警總掟雞蛋「佔旺畫家」囚21月
官指任領導角色辱罵警員 滋擾公眾威脅公眾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被告潘浩超（31歲），被控一項參與未
經批准集結罪、一項刑事毁壞罪及7項

襲警罪。控罪指，他於去年6月21日晚上6
時至10時，在灣仔軍器廠街1號警察總部外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無合法辯解而損壞屬
於香港警務處的牆及扶手電梯，以及襲擊7
名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包括女督察譚
柔慧、警長文振寰、偵緝警長方志洋及盧偉
東、偵緝警員陳梓軒及盧焯基與警員梁綽
熙。
裁判官劉綺雲昨日在判刑時指，涉案的未

經批准集結規模不算小，參與者數以千計，
不單癱瘓警察總部及灣仔警署的日常運作，
更影響附近交通等，警方亦須調配其他人手
處理警務工作等，嚴重破壞社會安寧及秩
序，案情嚴重，並強調警方經常於不同困難
及危險下執勤，法庭有責任保障執勤警員的
安全。

蛋攻警總或損壞電梯零件
劉綺雲續指，被告潘浩超明知而參與非法

集結，其向警署扔雞蛋的行為容易激發公眾

對警方不滿的情緒，且其行為對24小時運
作的警隊有極大的影響，阻礙了警員的執
法，亦對整體社會造成危害。其次，被告用
雞蛋攻擊警總，蛋液及蛋殼四散，除了弄污
地方外，更有可能損壞電梯的零件內部，故
其引申的破壞性亦不容忽視。
辯方早前呈上被告自撰的求情信稱，被告

自去年7月被捕後一直還柙至今，已超過16
個月，其間「日子很難過」：「喺入面過
年、過聖誕，生日都過咗兩次。」被告明白
控罪的嚴重性，亦已「汲取教訓」。

粗言罵警引起示威者效仿
劉綺雲指，雖然雞蛋非巨大傷害的武器，

事件中亦沒有人受傷，但被告期間不斷以污
言穢語辱罵警員，並非一時情緒發洩，更容
易引起其他示威者的效仿，因而加重了案情
的嚴重性。被告的求情信反映他就事件有所
反省，故在原本共22個月的總刑期中額外
扣減1個月刑期，判被告共入獄21個月。
案情指，被告潘浩超在案發當日向警總外
扶手電梯多番投擲雞蛋，不斷挑釁及指罵警

員，並向警員舉中指。案發錄影片段顯示，
被告從身旁的膠袋拿出雞蛋掟向警方，一旦
掟中便會與其他人歡呼。有警員曾拿着圓盾
擋住雞蛋，有警員則嘗試接住雞蛋，衣服及
鞋濺到蛋汁。
控方第三證人女督察譚柔慧此前供稱，被

告指罵她「八婆」「驚啊？Madam」，並朝
她方向掟約20隻雞蛋，其圓盾被5隻至6隻雞
蛋掟中。欄杆原本沒有污漬，被告投擲雞蛋
後，欄杆及玻璃都有蛋漬，其他示威者亦跟着
向平台及扶手電梯投擲罐裝汽水、番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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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潘浩超當日在警察總部外不斷向警總內
投擲雞蛋。 資料圖片

▲警察總部的外牆、欄杆及警員的盾
牌滿布雞蛋污漬。 資料圖片

香港科技大學
男生周梓樂死因
研訊昨日繼續，
死因庭傳召一對
當日在停車場從
事抹車工作的母

女作供，兩人均稱事發前未見過警察出現。同日
作供的4名消防員均指，在急救傷者期間警員並
沒有阻礙或干擾救援，惟消防車沿途受路面很多
磚頭所阻，於尚德停車場入口亦有示威者阻塞道
路，無法通過。
在尚德停車場工作的抹車女工尹攜珍供稱，她
去年11月3日晚上7時許開始在尚德停車場二樓
高層工作，至翌日（4日）凌晨約零時40分突聽
到火警鐘響，但不見濃煙或嗅到煙味。未幾，她
工作完畢在靠近尚德商場位置見到「少少煙」，
遂推車落二樓低層升降機口，坐在傷殘車位矮牆
邊休息。當時，她見到旁邊有兩名年輕人。
其後，她發現兩名年輕人很久都沒傾偈，感覺
奇怪，轉身一望，發現「咦，有個人瞓咗喺度，
郁都唔郁」。兩位年輕人則距離周梓樂兩三個身
位，「呆咗望住佢。」
尹攜珍續稱，當時二樓「左右都無人」，她想
打電話報警，但不久已有兩名消防員出現，遂上
前求助：「有人跌咗喺度啊！」她帶兩名消防員
到傷者位置。其後，她因「個心都有少少驚」，
遂致電同在停車場工作的女兒相約一同離開。

其間，她見到3名義務急救員乘搭升降機到
來，當時心想：「又咁快喎，但係又見唔到擔架
床。」在裁判官查問下，尹攜珍補充稱當日由她
從2樓高層走到低層，直至見到周梓樂期間，都
沒見過警察出現。
尹攜珍的女兒尹雪嵐亦供稱，當日凌晨零時40

分在尚德停車場A場聽到火警鐘響，有紅燈閃
爍，但不見火警。其後，她沿天橋到富康花園繼
續工作，當時天橋「好多人企喺度」，但不見警
察。直至凌晨1時11分她返回尚德停車場A場會
合母親後，於1時25分離開到B場工作。

示威者阻路 急救員：救護車入唔到
4名事發時曾進入尚德停車場巡查一樓及地面的

消防總隊目鄭樹榮、消防員譚東輝、梁彥聰及黃
斌科昨日作供時均指，急救傷者期間曾有防暴警
察出現，但對方很快離開，沒有阻礙或干擾救
援。
其中，消防總隊目鄭樹榮表示，當日凌晨他負
責巡視停車場地面，未發現有火警，亦嗅不到任
何氣味，不見任何可疑人士或聽到任何聲音，於
是返回控制室，其間在停車場出口車路遇見20名
至30名防暴警察進入停車場，但不清楚他們進入
目的，也沒和對方接觸。
消防員黃斌科的口供亦提到消防車在唐明街時

受汽車阻礙，須慢駛經過。當至唐俊街與唐明街
十字路口時，見有很多防暴警察布防，路上有很

多磚頭，尚德停車場入口亦有示威者阻塞道路，
令消防車不能通過。
兩名參與救援的義務急救員曾朗軒及華夏出庭

作供，其中曾朗軒指當時發現周梓樂盤骨「好似
骨折」，肋骨有「凸缺感」，判斷他頭部曾受猛
烈撞擊。急救期間他三番四次問消防員：「救護
車何時到場？」由於他知道傷者當時「髗內壓好
高」，必須送院用儀器搶救。有消防員則向他稱
救護車「啱啱被阻住咗入唔到」，終在當日凌晨
約1時半到達。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消防員：警員無干擾救援

■消防員指，在急救傷者期間警員並沒有阻礙或
干擾救援。圖為周梓樂事後由救護員送院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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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
男子在網上社交平台結識異性，詎料
墮入色誘陷阱，結果慘被賊匪非法禁
錮、毆打、搶劫，更被拍裸照威嚇不
要報警，其後被棄在荒山野嶺。警方
接報後經調查，前日在沙田及大埔拘
捕3名涉案男子，現正設法緝捕其餘同
黨歸案。由於近期發生多宗類似有組
織犯罪案件，警方正追查是否同一夥
人所為。
警方於本周一（23日）接獲一名37

歲男子報案，指他早前在網上社交平
台結識一名女子後，本周日（22日）
下午相約在旺角見面吃飯飲酒。女子
其後聲稱有醉意，主動要求事主送她
回家，豈料登上對方預先安排的「賊
的士」，結果被載往元朗一偏僻處，

遭5名恭候多時的男同黨拖下拳打腳
踢，甚至用木棍襲擊。
其間，事主被搶去手機和兩張提款

卡外，還被迫致電家人將錢存入指定
銀行戶口，以及被拍裸照威嚇不要報
警，否則會將其裸照公開，最後事主
被押到八仙嶺棄下。

警拘3無業漢疑有組織犯罪
男事主在案中手、面及背部均被打

傷，損失財物共約8.65萬元，案件其
後交由旺角警區重案組接手跟進迅速
鎖定數名疑犯。警方前日（25日）採
取行動在沙田和大埔拘捕3名同為21
歲，分別報稱無業、任職地盤及救生
員的本地男子，他們涉嫌串謀禁錮、
串謀行劫及串謀刑事恐嚇罪被扣查。

旺角警區重案組第一隊總督察任浩賢
表示，相信已搗破一個有組織犯罪集
團，被捕疑犯中包括該組織的骨幹成
員，警方現正設法緝捕其餘同黨歸案。
他續指，由於近期發生多宗類似有組
織犯罪案件，男事主往往在網上結識異
性後，會被誘騙至偏僻地方遭多名同黨
毆打及搶劫身上財物，警方正追查是否
同一夥人所為，同時呼籲市民如有同樣
遭遇，應及早報警，或致電36618744
與旺角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聯絡。
旺角警區調查隊督察吳柏慧表示，

網上交友陷阱層出不窮，包括恐嚇、
詐騙及不同程度性罪行。警方提醒市
民不要披露個人身份和照片、不要相
約網友出外見面，更不要接受對方不
當的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黑暴分子去年7月
28日在港島中西區掀大規模暴亂，逾40人被控暴
動及分三案審理。其中一名26歲男工程師承認當
日身穿全副裝備一直站在示威者防線前方，不斷
向警方投擲磚頭等硬物，又將催淚彈踢回警方防
線。區域法院法官沈小民昨裁定他暴動罪成，惟
須留待審理本案另外23名被告的法官判刑，案件
暫定明年5月21日判刑，其間被告須還押監房看
管。
男被告簡健煌，承認的一項暴動罪指他去年7月
28日在西邊街和皇后街之間近德輔道西一帶，與其
他人參與暴動。至於本案其餘23名不認罪的被告，
暫定於明年2月21日開審，預計審期為60天。
案情指，警方批准2019年7月28日在中環遮打
花園的公眾集會，但反對由遮打花園至中山紀念
公園的遊行及集會。當日，一批人離開遮打花園
步行至中聯辦方向，其間高叫口號辱罵警員。

警方當時以揚聲器及舉旗警告在場者正在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要求眾人朝金鐘方向和平離開，
但示威者數目不斷增加，除用粗言穢語辱罵警方
外，更以鐵欄杆及膠馬等物件設置路障及以鐳射
筆射向警方防線。
警方當晚7時許開始驅散，以德輔道西警方防

線、干諾道西警方防線、皇后大道西警方防線向
示威者推進，雙方對峙近1小時。晚上近8時警方
展開清場及拘捕行動，警員看見被告在示威者防
線前排中間位置，左右張望協助其他示威者逃
脫。警方在被告轉身向後逃跑時作出拘捕，被告
在警誡下保持緘默。
根據警方錄影片段及在互聯網下載的片段可

見，被告站在示威者防線前排位置，其間向警方
防線投擲磚頭、交通圓筒、雜物，又把催淚彈踢
回警方防線，以及揮動一支棍狀物體，並將卡板
推向警方防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遊走各大商場、沉溺「示
威」的「Lunch仔」李國永，於今年8月24日死因庭就15
歲女生陳彥霖死因召開首日聆訊時，在法庭外與另一名女
子追纏及辱罵出庭作供的陳彥霖母親與家人，兩人早前被
控一項「公眾地方擾亂秩序行為罪」。
案件昨再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控方改控兩人非法集

結罪，並透露律政司將加控刑事藐視法庭罪。兩人暫時毋
須答辯，以等候相關法律程序。案件押後至明年1月21日
再訊。
17歲學生李國永及65歲退休女保安員賴瑞英，原被控

今年8月24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大樓A座外作出擾亂秩序
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
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等。
控方昨日在開庭時表示，律政司認為兩名被告除構成非

法集結外，同時構成刑事藐視法庭罪，故打算將兩案分開
處理，並希望先處理刑事藐視法庭一案，待審理後才處理
餘下控罪，申請案件押後3個月。辯方則稱，有關藐視法
庭一罪從未收到控方文件，要求案件押後至明年1月21日
再訊。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批准，兩名被告繼續准以原有條
件保釋候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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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參與中西區暴動 工程師還柙候懲男子墮色誘陷阱 被拍裸照兼毆劫

■「「LunchLunch仔仔」」
李國永當日在李國永當日在
法院外追纏及法院外追纏及
豎中指辱罵出豎中指辱罵出
庭作供的陳彥庭作供的陳彥
霖母親和家人霖母親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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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前
副教授張祺忠被控謀殺妻子案，4男3女陪審員昨經退
庭商議逾8小時後，至晚上以五比二大比數裁定張祺忠
謀殺罪名成立。
張祺忠聞判後表現平靜，辯方要求將判刑押後以就
被告早前承認的阻止屍體合法埋葬罪求情，屆時將呈上
數以百計由張祺忠學生、同事撰寫的求情信。法官彭寶
琴將案件押後至下周四（12月3日）上午9時半聽取辯
方求情及判刑。

56歲被告張祺忠，被控於或約於2018年8月17日，
在香港謀殺其妻子陳慧文（當時53歲），再造木箱將
屍體運到辦公室收藏。他本欲承認一項誤殺罪，但不被
控方接納而開庭受審。
控方早前指控張祺忠因為與太太的金錢問題而動殺

機，張祺忠就傳召子女、同事作供，指死者經常無理取
鬧。臨床心理學家及精神科醫生均認為張祺忠是長期被
死者心理虐待的受害者，案發前有嚴重抑鬱，憤怒時可
能會失控。

法官彭寶琴前日引導陪審團說被告以電線勒頸，必
然是有意圖令對方受嚴重傷害，如果認為其精神狀態不
會導致完全失控就應裁定謀殺罪成。
彭官昨日上午繼續引導陪審團覆述證人及被告等的

證供，並提到兩名精神科專家之證供提及被告案發時有
抑鬱症，陪審團不只以此考慮被告是否因精神失常而減
輕罪責，同時亦可以此考慮他會否因此而容易受到挑
釁。陪審團在中午約12時20分開始退庭商議，至晚上
約8時40分達成大比數裁決。

張祺忠謀殺妻子罪成 下周四求情判刑
■陪審團以五
比二大比數裁
定張祺忠謀殺
罪名成立，圖
為被告張祺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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